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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进一步吸引和用好优秀人才的实施办法》（泰高发〔2010〕21号）精神，充分调动和发挥优秀人才的积极性，促进我区企业做大做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逐步将本区重点骨干企业中贡献突出的高级经营管理和技术开发人才（以下简称企业优秀人才）纳入事业养老保险范畴，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点骨干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连续三年现价产值2亿元以上、开票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净入库税金3000万元以上；
　　2.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无重大环境污染；
　　3.劳动保障诚信企业等级评价为A级以上。
　　第三条 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重点骨干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参加事业养老保险：
　　1.重点骨干企业法定代表人；
　　2.重点骨干企业近3年连续在现单位担任副总及以上职务的（含已取得高级职业经理人资格的人员）；
　　3.连续三年获得区财政贡献和技术改造奖励的企业主要负责人（详见泰高发〔2010〕13号）。
　　第四条 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重点骨干企业技术开发人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参加事业养老保险：
　　1.省333、市311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2.泰州市以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3.近5年内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并形成产业化项目的主要发明人或获得省级以上专利奖的专利主要发明人；
　　4.近5年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的主要完成者。
　　第五条 对符合上述条件的优秀人才择优确定为参加事业养老保险的对象，全区每年参保人员原则上控制在10人左右，确需增加名额的，由区人事联席会议研究确定。
　　第六条 企业优秀人才申请参加事业养老保险的程序：
　　1.符合条件的企业优秀人才由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2.经主管部门初审后填写《高港区优秀人才确认登记表》，并提供劳动合同、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资格、职业技术等级证书、单位任职、所获奖项等相关证明材料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组织有关部门领导及专家对申报人员进行评审，提出建议人选报区政府审批；
　　4.区政府批准后由单位提供档案及相关材料为优秀人才办理人事代理手续，填报《人事代理人员委托代办社会保险申请表》，签订《人事代理人员委托代办社会保险合同》；
　　5.区人才流动服务中心参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同类专业技术人员核定档案工资作为事业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
　　6.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为企业优秀人才缴纳事业养老保险。
　　第七条 企业优秀人才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其他社会保险按国家、省、市、区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企业优秀人才保险关系的转移、退休待遇的核定、养老保险金的领取按国家、省、市、区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